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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刖
吉
日

志书是用资料再现一定地域内自然和社会或特定事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是资料的

综合著作。

前人曾导言：·r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史载兴裒治乱，以备千秋之借

鉴，志乃一方之全史，贵为后世之改用”。《温州市劳动志》着重记述建国四十年，尤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劳动工作的历史事实，力求思想性、真实性、资料性相统一，

反映出劳动工作的发展面貌。其目的在于温故而知新，从中获取有益的借鉴，从而服务当

代，惠及后世，起蓟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0

《温州市劳动志》是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劳动制度实行全面改革的形

势下进行编纂的。以记述市(区)劳动工作为主，有关各县重大史实与数据则相提并述。在数

据上，大半是用市(区)的统计数字，全市(含各县)与市区并有的，则两个数字均用，全

市与市区难分的，则用全市数字。

《温州市劳动志》记述原则：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谨态度，存真求实，详今略古，详异

略同，详内略外。对所记述的历史事实和引用的资料、数据进行了反复的考证与核实，力求

准确可靠。

’编写《温州市劳动志》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求严密、规范、朴实、简明。由于我们才疏

学浅，加之资料短少，缺乏修志实践经验，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知情读者指正l

《温州市劳动志》编纂领导小组

t一·九九二年六月

l



凡 例

一、本意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二、本志断限：上溯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个别重大史实上

溯至公元1876年(清·光绪二年)，下迄公元1989年，部分重要资料

截止公元1990年。

’三、本意纲目，按“章、节、目"层次排列，垒书以文字为主，

辅以表图。共分：概述、大事记及机构沿革、劳动就业、劳动计划管

理、劳动工资、安全生产、社会(劳动)保险与职工福剩6章29节。

四、本意对历史纪事杀取公元纪年，括号内加朝代及夏历年、

月、日，建国后以公元纪年，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载。

五、本意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来体相结合方法编纂，章节

内容采用记冰体，只记事实，不加评论。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囱温州市档案馆、温州市劳动局综合档案

室，相当部分来自各有关部门、单位和历史文献记载，有些来之于有

关同志的提供。存留“资料摘录卡”以供查对，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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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劳动创造世界"、 “劳动创造一切”，这是前人对劳动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最高评价。

自鸦片战争以后，地大物博的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劳动者始终处于被压迫、被

剥削地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由于历经八年抗日、三年内战的战乱创伤，工业

凋敞，商业萧条，国衰民穷，百废而待兴，在我市(区)国民党给我们遗留下来是一堆烂摊

子，虽有印刷、电力、乳品、化工、制革、棉织、机器制造等十多种行业，但均处于朝不保

夕的困境，城镇充满了失业、半失业者，谋求生活出路的劳动人民数以万计。当时我市党政

领导对此十分关切，在狠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进行了失业登记，解决劳动就业，调处

劳资关系，改善职工生活与劳动条件等紧迫而重大问题，并结合民主改革废除了对工人进行

残酷压迫与剥削的封建把头制，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巩固了人民政权。

建国四十年来，在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与领导下，在劳动就业、

劳动计划管理、职业技术培训、工资改革调整、劳动安全监察与社全保险、福利等诸方面进

行了大量工作，业绩卓然。

一、职工队伍日益壮大，文化水平、技术素质不断提高。

在建国初期，我市人民政府实行“政府介绍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组织失业人员

劳动就业、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生产自救，鼓励自谋职业，动员回乡生产等，千方百计地对

失业人员进行安置与救济；对旧公教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予以妥善安置。筹集与

支用于生产、救济的基金4．6万元，安置失业人员1万余人，受到救济2968人，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严重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从1 9 5 7年开始，城市劳动就业的重点转到新成长劳动力的安置方面， “二五”期间

我市(区)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7000人至8000人。以1 9 7 0年末起计，我市(区)工业企

业职2211．6 0万人；其中：全民工业企业4．24万人，集体工业企业(乡办以上)7．36万人。

至1 9 9 0年末扩展到46．6 7万人，其中：全民工业企业7．26万人，集体工业企业(乡办以

上)38．94万人，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0．47万人，职工队伍日益壮大。

通过以师带徙、文化补习和进技工学校、大中专学院(含业余、函授大中专院校)就读

等途经，促进广大学徙、职工钻研技艺、勤学文化，接受特种专业和业务、技术培训，扫除

了文盲，提高了文化水平和业务、技术系质，不仅满足了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劳动生产

率明显地得到增长：全民工业企业总产值1 9 9 0年为10．3428亿元，比1 9 7 1年的2．7367

亿元，增长3．8倍，全员劳动生产率1 9 7 1年人均6275元，1 9 9 0年上升至1390 8元，

集体工业企业(乡办以上)工业总产值1 9 9 0年为44．9701亿元，比1 9 7 1年的2．336 3

亿元，增长19．2倍，全员劳动生产率1 9 7 1年人均仅有2432元，19 9 0年猛升到15091元，

接近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人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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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劳动计划管理，实行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多种用工制度。

我市自设立劳动管理机构以来，就紧紧抓住劳动力计划管理这一重要环节。

随着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进程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职工的人数、

工资计划、工资标准、津贴标准以及升级由国家统一制定与安排。

1 9 5 7年根据国务院指示，我市对地方国营、合作私营、公私合营及事业单位需要劳

动力严予控制，按计划进行招用和调剂，使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占用的劳磁力合理增长。

1 9 5 9年间，对全市工商企业的劳动力作调整，加强了定员定额，精减了一批1958年

进厂的农民工，以后又通过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运动，使企业职工的定员编制工作得以

较好落实。

“文革”期间，劳动管理制度受到冲击， “定员定额”工作被作为“管、卡、压”进行

批判，在劳动组合方面出现混乱。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

顿的决定》中，结合对劳动组织进行了一次调整，而“定员定额”工作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

某些原因，未能得以实施。

始于1 9 8 0年，将原来对城镇待业的“统包统配"的政策，改为“劳动部门介绍就

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就业方针。1 9 8 1年起，在新招工中试行劳动合同

制，实行了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等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彦。19 8 2年继之贯彻“先培训，

后就业”的制度。1 9 8 4年以后在一些企业中试行劳动力增长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以

解决生产发展与劳动力计划脱节的矛盾。

三、实施劳动保护，保障职工安全生产。

解放后，我市把保护职工劳动、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等列为一项重

大政策贯彻执行。

在企业内部普遍建立了安全生产组织，在职工中广泛宣传、落实安全生产方针、安全卫

生规程等，对女工的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实行特殊保健措施。

四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开展全市性的安全卫生大检查，及时处理事故隐患，投资改善与

增设安全卫生设备，治理噪声、尘毒危害，恢复与建立锅炉、高压容器的安全监察机构和检

验机构，对锅炉、压力容器、高压气瓶等承压设备，采取特殊管理措施，开展特殊工种的培

训，加强安全监察工作，并建立起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和食品保健制度。1 9 8 4年改革原有

舅动保护老体制，实行国家监察、行政管理和群众监督三结合的劳动保护管理监察新体制。

全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在职职工劳动福利费用：1 9 7 8年合计1392．7 7万元，相当于工

资总额的14％，每一在职职工平均享受86元，1 9 9 9年合计1．0351亿元， 占工资总额的

23％，每一在职职工平均享受444元。

从而较有效地保障了职工在生产、工作中的安全卫生和心身健康。

四、不断调整工资，职工生活获待改善。

解放初期，职工工资基本沿袭原有工资形式， “工资制”、 “供给制”两制并存。经

1 9 5 2年工资改革，在废除旧工资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工资制度，工人推行八级工资

制，职员实行职务工资制，原所有享受供给制待遇人员一律改为“工资制”。1 9 5 6年第

二次工资改革中，企业进而建立了以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奖励和津贴为主要形式的工

资制度；国家工作人员全部改“供给制”为“职务(货币)工资制”。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1 9 8 4年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搞活企业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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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在企业中推行职工工资同企业的经济效益与本人的劳动贡献挂钩浮动的办法，允许企业

根据生产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发放加班工资，自行决定奖金发放水平，高不封顶(国家征收

奖金调节税)，使劳酬脱节，技级脱节现象得以改善。1 9 8 5年进一步进行工资改革，在

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奖励工资组成并以职务工资为主要

内容的结构工资制，理顺了工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职工工资。1 9 7 7年至1 979年

连续三年调整部分职工工资，提高工资区类别l 1 9，8 1至1 9 8 3对中、小学教职员工，

对医疗卫生单位、体育系统和国家机关、科学、文教、卫生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工矿企

业单位职工相继增加了工资，并提高部分企业起点工资标准和津贴标准；1 9 8 5年至1989

年的工资改革与调整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工矿企业职丁：又接连增级加资。十余年来，

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有较大幅度提高：

全民所有制：1 9 7 6年未职_T．13．76万人，工资总额8006．6l万元，年平均工资5 9 3

元，至1 9 9 0年未职3224．1493万人，工资总额4．9948亿元，年平均工资21l 6元。市区

i 9 9 0年未职工10．5561万人，工资总额2．2965亿元，年平均工资2248元。

城镇集体所有制：1 9 7 6年未职3221．38万人，工资总额9135。48万元，年平均工资

385元，至1 9 9 0年未职3231．15万人，工资总额4．7429亿元，年平j勺工资1860元。

乡办及其他企业：1 9 7 6年未职3211．67万人，工资总额4112．39万元，年平均工资

371元，至1 9 9 0年未职工19．03万人，工资总额3．1315亿元，年平均工资1868元。

职工的实际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有增长，跨过“温饱”线，生活安定。

五、推行社会保险，消除职工后顾之忧。

职工的社会(劳动)保险事业，从无到有，保险范围逐步扩大，保险资金推行社会统筹

制度，基本上消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早在1951年5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

例》的规定，核准职工人数在百人以上的光明火柴厂等，7家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当时享受劳

动保险待遇职工共1068人，直系亲属9 2 3ft．。对不属规定范围的企业，由企业行政或资方与

工会基层委员会协商，参照《劳动保险条例》原则和企业实际情况，签订集体合同，作出具

体规定。至1 9 5 2年即有11家企业、1468名职工、101 5名直系亲属实行劳动保险，1 95 4

年扩大了实施范围，投保职工达13819人，并有126名老工人尹于始享受退休待逻。

1 9 8 1年起，在临时、合同工中试行《社会劳动保险办法》，1 9 8 5年推行《退休

职工劳动保险统筹暂行办法》，从而逐步将企业的劳动保险转化为社会保险。

1 9 8 7年至1 9 8 9年末，市区本级共有6 4 2家企事业、14万人在职职工和4．48万退

离休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共有78家企事业、1．7万劳动合同制工人参加了养老保

险，有472家企业、84356名职工办理了待业保险；1 9 8 8年开始对市属国家机关、全民

企业和县以上集体企业的临时工和劳动服务公司企业从业人员1355人实施了养老保险；并于

1 9 9 0年6月开始对市属全民企业和县以上企业的固定工每人每月缴纳1元个人养老保险

金。

1 9 9 0年我市制订了《温州市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保险范围进一步扩

展到“三资”企业、街道企业、乡镇企业的各种用工和私营企业经营者、个体劳动者及其宦

用人员，养老基金的征集．改变原来由国家、企业长期“包下来”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

面合理负担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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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劳动就业实行“统包统配”制度，堵塞了多渠道的就业门路；劳动指

标管理的过多集中，对发挥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起着压抑作用，也因此引出了用工上的私招乱

雇；重生产轻安全、劳护现象，在部分企业中仍然存在，安全监察抓而不紧，重大的锅炉爆

炸事故，烟花炮竹爆炸事故和翻车、沉船事故屡有发生，伤亡惨重，工资分配上尚存着平均

主义，无助奖勤罚懒；社会保险覆盖面小，社会化程度低；在提高职工素质方面，吝于智力

投资，据1 9 8 5年不完全统计，我市工人技术等级1至3级77．2％，4至6级占22％，7至

8级占0．8％，这是当前企业效率低、质量差、消耗高、事故多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

着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运用和开发及国外引进设备的使用、保养和检修。诸如此类问

题，都有亟待在今后劳动管理体制深入改革过程中得以治理整顿与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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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8 7 6年一～1 9 9 0年

1 8 7 6年(清·光绪二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温州被辟为商埠。

温州开埠后，伴随着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近代工业的产生，也相应产生了近代职工队

伍。当时这支职工队伍由1000多产业工人、3万多手工业工人、(市区)500多店员和600多

菁力(手搬肩挑工人和人力车工人)组成。

J 9 1 2年(民国元年)

是年两位宁波企业界人士筹资7万元，在温州市区(原永嘉县城)创办普华电灯有限

公司，有职工150余人。此乃温州电灯业之始祖。：1 9 2 3年改名为普华电气有限公司。

1 9 1 9年(民国八年)
’

6月 伟大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爆发，北京学生云集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呼，吁于全国

人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我市区的印刷工人、织布工人响应举行游行，并与社会各界一道，

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策，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

是年温州正商界人士集资1500元，开办东瓯电话股份有限公司；i有职_Z40人，择址于

打锣桥春花巷。公司设董事会，董事7人。从此，温州市区内外，．工商洽谈，信息传达，大

为灵便。

1 9 2 2年(民国十一年)

8月 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共为一十九条。其中一至四条内容：承

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I承认劳动者有同盟罢工权，承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权，承认劳

动者有国际联合权。

。Ii是年始于1 9 2 0年至l 9 2 2年，温州赴日本贩卖青田石雕，雨伞及做苦力的华工

有3500人之多。

同年温州绮纹女工社(印花边厂)，招雇女工5 00人，后增至1500人，制作挑花布出口

国外。1 9 3 2年出口价值达6万元左右，1 9 3 6年增至14．6万元，占温州出口货总值的

3．客oA 。

1 9 2 4年(民国十三年)

是年冬温州鹿城布广资方以低于男工三分之一的工资雇用女工，意图淘汰男工，加重剥

觊，在广内实行搜身制，延长工时，引起了工人极大愤慨，、、派出3名代表向资方交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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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同工厨酬和废除搜身制等要求。资方拒不接受，并开除3名代表出厂。全厂l 2 0名工人

奋起抗议，愤而罢工。翌日，瓯江、鸿章、振业等13家布厂工人，群起声援，相继罢工，参

加人数达500多人。

罢工持续了7天，由于工人日常生活发生困难，难以为继，虽然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目

的，但这场联合罢工的斗争，在温州地区工运史上与产生深远影响。

1 9 2 5年(民国十四年)

5月1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征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经济

斗争决议案》，提出“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于工作伤亡时，能得到赔偿，于疾病，

失业、年老时能得到救济。

l 9 2 9年(民国十八年)

是年农业受灾，奸商运粮出海，以高价出售，谋取暴利，一度造成粮荒，米价飞涨，

厂矿工人生活异常困难，多次向资方要求增加工资，均遭拒绝。棉织、针织、毛巾三业职工

逼于饥饿，联合起来进行罢工斗争。 -

在劳资协商过程中，资方勾结国民党军队，使用武力强制罢工工人就范，并逮捕了针织业

工人领导人。于是事态扩展了，更失地激起了三业工人的愤怒，自动停工齐集到保安司令部

门口，声势浩大，持续7天。资方终于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工资增加

五成，将原“初一”、 打十五”两天休息日改为每星期日休息，休息日工资照发。

1 9 3 0年(民国十九年)

是年资本家为谋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棉织等行业，大批地解雇男工，改雇工资低于

男工一半的女工，全厂工人奋起罢工斗争，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罢工工人向资方提出了三条

要求：一、。男工继续做工，不得解雇，在不解雇男工的情况下扩夫雇用女工，二、增加工资

四成，三、改善男工伙食，供给宿舍。

经过长达10天的罢工斗争，资方基本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取得罢工的胜利。

1 9{3 3年(民国二十二年)

是年9月6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职工补习学校规程》，共为二十二条。其中第四

条规定职工补习学校有下列数种：

一、关于农业和农艺者 如改良种子、病虫害、制种、养蜂、养鸡、畜牧，园艺、普通

农作等。 一

二、关于工业和工艺者。。．如电镀、汽车驾驶、汽车修理、印刷、制图、摄影、印花、染

织、编织、‘制革等。

三、关于商业者如打字、速记、簿记、汇兑，保险、广告、图案等。

四、关于家事者 如烹饪、造花、刺绣、缝纫、看护、保姆、理发、佣工等。

五、关于其他职业 视地方需要情形定之。

1 9 3 6年(、民国二卡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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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2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最低工资法》，共二十三条。第三条规定最低工资率应

就当地生活程度及各该工人情况依下列标准定之：

～、成年工以维持其本身及足以供给无工作能力亲属二入之必要生活为准’

，二、童工工资不得低于成年工最低工资之半数。、

1 9 4 0年(民国二十九年)

7月 巨溪盛产屏纸，销往上海等地。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浙江省建设厅组织了

一个“永嘉屏纸运销公司”，全部控制了屏纸的运输和销售，从中杀价盘剥纸工，获取巨

利。之后，又借口日机轰炸，航运断绝，停止收购，顿时使巨溪数万名纸工断了生活来源，

人心惶惶。

7月5日至i 9日，近千名纸工涌到作为运销公司代理商的各纸行，要求恢复收购。地方

当局恐事态扩大，永嘉县县长罗毅在巨溪胡公祠堂召集各方代表开会协商。由于运销公司始

终不愿承担收购责任，谈判决裂。围聚在会场外等侯谈判结果的数万名纸工忍无可忍，闯进

会场，把运销公司代表绑走作为人质，使局势复杂化了。

时至27日，近万名纸工集队向巨溪镇进发示威，国民党军警在巨溪滩头摆开阵势，持枪

阻拦队伍行进，竞悍然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纸工1人，伤多人，群众怒不可遏，一面将运

销公司代表扣押在山区，一面将死者安放在胡昌记纸行，持续集队示威，给运销公司以压

力。最后，由地方人士出面调停，运销公司被迫作出让步，答应了纸工提出的条件：对死者

家属发抚恤金，将伤者送县城医治并发给养伤费，三日内付清拖欠纸款，撤销运销公司，恢

复土纸自由买卖．群众则放回运销公司代表。这场屏纸事件斗争即告结束。

l 9 4 7年(民国三十六：年)

是年 由于贷币迅速贬值，物价上升幅度大于工资增长数的数倍。富华棉织厂工人多次

向资方要求，将工资按米价折算，改为实物，在得不到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怠工斗争，致

使布匹生产量逐日减少，质量下降。随之，各厂工人也纷纷起来响应。最后逼使资方同意

“以米折算工资，改发实物”，在全棉织行业中签订了合约。

。l 9 4 9年(民国三十／L年)

是年春 为配合温州的解放，温州广大工人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开展护厂护矿斗

争。保护重点是温州普华电厂，工人们昼夜坚守岗位守护，终于使电厂保持在解放前后正常

供电。同时，对温州市区的海关、电报局、邮政局、城防指挥部、银行、盐务局、税务局、

地政处、测量队、粮食平粜会、税警队的财产、档案、武器等加以监察保护，使之齐全地等候

接收。对各中学、小学以及市区各家报社也进行了保护。

4月 解放前夕，平阳矾矿工人，用采矿工具，拆毁了矾山舌岚下、鸡笼尖、马站十八

孔前山、赤溪丁埠头，蜈蚣埔等处的碉堡，6月阆，组织1 2 O名矾矿工人纠察队，又奉命配合浙

南游击队攻打巽城和前岐，为解放整个温州立下了功劳。

5月7日 温州和平解放，浙南游击纵队迸城接管。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进驻温州，建

立军事管制委员会。8月26日，温州扶永嘉县划出，设立省辖市，建立温州市人民政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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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48．76万人，冀中：农业人口31．457LK，非农业人口17．31万人。男25．217JJL，女23．55

万人。

1 9 4 9年

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市放假1天，各界人民热烈欢呼，游行庆祝，并向

革命先烈献花。

1 9 5 0年

4月 温卅市人民政府劳动局成立，副市长曾绍文兼任局长，下设秘书、调审、劳保、

工资四个科和一个劳动介绍所，配备干部22人，勤杂人员2人。同时成立了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

6月 根据中央政务院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决定在协商委员会下，由市劳动局、市总

工会等部门组成，正式成立温州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开展救济工作。曾绍文任主任委

员，李裕林、张有才任副主任委员。

救济委员会下设救济处、办公室，配备干部15人，对失业工人进行登记、工赈、救济等

各项工作。

11月 新政权建立不久，工商情况混乱，除米价稳定外，其他物价波动较大。工人工资

大部以米为计算标准，女工工资又低，每月得不到1 00市斤米。于是，l 9 5 0年9年间工

人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当时因未及时妥善处理，至11月初酿成2000多工人罢工事件，时达4

天。后以临时津贴“五成五"工资，使事态平息下来，工人复工。

是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业中封建把头制度暂行处理办法》等

文件。我市根据文件精神，结合民主改革，先后废除了码头、矿山和建筑业中的“包工头"

封建剥削制度。

l 9 5 1年

2月26日 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从3月1日起生效。条例规

定对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实行保险。到年底，全市试行《劳动保险条例》的单位

有普华电气厂等7家工厂，享受劳动保险待遇共有1068人。

4月 华东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试行包干制的决定》，我市从4月份起对国家机关包

干制工作人员的口粮、菜金、燃料、津贴、过节等按“供给分"发给。

12月30日 始自1 9 5 0年至1 9 5 1年末，登记了失业工人近7000人。

l 9 5 2年

是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奖励工资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我市光明火柴厂、大明蜡纸

厂等企业，建立了一次性综合奖励制度。

同年 我市实行供给制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统一增

加了津贴，实行了供给制津贴的制度。
。

同年成立温州市劳动就业委员会。进行了第二次失业人员登记，分为：工人、知识分

子、独立劳动、留职人员等几类。连同第一次登记人数合计1．5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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